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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限售股流通上市减持风险。 公司非公开限售流通股139,619,037股将于近期上市流

通，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9563%。 如出现上述相关股东在二级市

场上减持解禁股份的情形，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2月9日、2月10日、2月

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核实，截止目前，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青海金阳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金飞梅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或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合计减持不超过

47,935,79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8517%（包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5,

958,4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517%）。

金飞梅分别于2022年2月8日、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1,300,000股、2,529,000股、2,921,600股、1,000,000股， 于2月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1,000,000股，合计8,75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08%。

经公司核实，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2、限售股流通上市减持风险。 公司非公开限售流通股139,619,037股将于近期上市流

通，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9563%。 如出现上述相关股东在二级市

场上减持解禁股份的情形，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法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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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持股5%以上股东青海金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光投资” ）及其一

致行动人金飞梅分别持有公司股份52,444,100股、23,820,725股， 合计持有76,264,8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008%。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金阳光投资、

金飞梅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该公告披

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 合计减持不超过47,935,796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8517%（包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5,958,40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517%）。

截至本公告日，金飞梅分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7,750,6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1078%，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00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29%，合计减持股份8,75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08%。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金阳光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2,444,100 7.4960%

IPO前取得：47,240,15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203,942股

金飞梅 5%以下股东 23,820,725 3.4048%

IPO前取得：23,066,26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54,4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金阳光投资 52,444,100 7.4960%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金生光持有

金阳光投资70%股权， 金飞梅为金生光

之妹

金飞梅 23,820,725 3.4048%

合计 76,264,825 10.900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金阳光投资 0 0%

2021/10/29 ～

2022/2/11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0-0 0 52,444,100 7.4960%

金飞梅

8,750,

600

1.2508

%

2022/2/8 ～

2022/2/11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4.47-5.5

3

42,207,

536.40

15,070,125 2.1540%

备注：1、截至本公告日，金阳光投资尚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2、 金飞梅分别于2022年2月8日、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

份1,300,000股、2,529,000股、2,921,600股、1,000,000股， 于2022年2月11日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000,000股，合计8,75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08%。 上述减

持数量包括其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全部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

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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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2月11日下午15：00开始。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主持本次会议。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32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3,212,810,2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845%。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2名，代表股份数量 2,967,274,3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799%；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90名， 代表股份数量245,535,

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4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28人，代表股份数量457,834,62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17%。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10,877,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4,82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7,82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

反对4,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提案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2,701,927,139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202,218,4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3%；反对10,591,

43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7%； 弃权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47,242,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6865%；

反对10,591,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34%；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212,807,4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8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7,831,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4%；

反对2,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212,777,8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2,0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57,802,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9%；

反对32,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若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宋红畅律师、马奔霄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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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2022年2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的议案》，公司拟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11,010,729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906,

213,102股变更为4,895,202,373股。

公司本次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

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致：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一并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

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

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指

定网站，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

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

法和联系电话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2

月11日（周五）下午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 B�座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周五）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周五）上午9:15至2022年2月

11日（周五）下午15:00任意时间。 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上述通知内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32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212,810,2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845%。 其中：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

证明等相关资料，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为42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967,

274,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79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在网络投票的规定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9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45,535,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46%。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28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57,834,62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317%。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部分董事通过远程电话/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会议）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

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

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前提下，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上无新的临时提案，并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逐一进行了审议，对列入议程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经验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的事项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于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见证律师：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吴小亮 宋红畅

________________

马奔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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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2月11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143号星力产业园H1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苏本立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449,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6,800,000股的62.7300％。 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9人，代表股份49,240,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86,800,000股的56.7282％；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5,209,5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6,800,000股的6.0017％。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共审议两项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44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6％；反对8,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8％；反对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8％；反对8,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8％；反对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香港华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阳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广州致远一号

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本立、刘柳英、蔡颖、张明、张宏程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

入上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兰江林、任雁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致：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广州华

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本所兰江林、任雁萍（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2年2月11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 143�号星力产业园 H1�公司

大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2021年7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的《公司章程》；

2.�公司2022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

参考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

3.�公司2022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

参考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

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

意见书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1月19日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2年2月11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

2022年1月20日以公告形式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上述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议程、会议的召集人、有权出席

会议的人员、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等，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议案，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2年2月11日下午在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 143� 号星

力产业园 H1�公司大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 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广州华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

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明、授权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共9人， 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49,240,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取得的网络表决结果，参加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5,20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

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9人，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5,209,6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00%。 据此，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包括网络投票

方式），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54,44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3%。

2.�出席和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除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外，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

和董事会秘书，公司其他全部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我们无法对该等股

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审议《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

4人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

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4,441,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反对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审议《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反对8,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香港华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阳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苏本立、蔡颖、

张明、刘柳英、张宏程、广州致远一号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

入上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兰江林

______________

任雁萍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__

王立新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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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43,676,892.09 562,467,225.24 32.22%

营业利润 112,048,238.43 77,725,411.39 44.16%

利润总额 110,793,353.78 77,430,936.82 43.09%

净利润 97,206,701.08 72,089,762.33 3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395,000.13 72,164,378.90 32.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325,947.02 69,149,509.63 3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59 0.3601 32.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5% 9.50% 2.1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69,415,918.33 1,031,929,962.21 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59,436,791.97 780,811,277.63 10.07%

股本 200,831,050.00 200,794,668.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2794 3.9039 9.6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中央提出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动居民服务“一卡通” 在政务服务、社会

保障、城市服务等领域的线上线下应用，提供就业补贴、社保待遇、农民工工资、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等服

务，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 的要求，帮助政府管理到人、服务到

人，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内领先的社保民生综合运营服务商，公司以丰富的技术资源、成熟的行业经验，以及强大的

综合运营服务能力，在“自上而下”的城市集中式建设模式，以及“自下而上” 的民生应用场景拓展模式

上，持续为客户提供规划、筹资、建设、运营等全套完整解决方案，在主营业务上锐意进取，持续发力。

2021年度，公司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同比稳定增长：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4,367.69万元，营业利润11,204.82万元，利润总额11,079.34万

元，净利润9,720.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39.5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32.59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32.22%、44.16%、43.09%、34.84%、32.19%和

36.41%。 主要原因系当前处于三代卡发卡前奏（铺设设备和建设卡管系统）的高峰期，公司以第三代社

保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卡通及AIoT应用”业务迅速发展，该类业务全年累计签订合同额65,054.48

万元， 同比增长70.36%。 其中， 第四季度单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3,

522.86万元及5,764.0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4.46%及57.33%，主要原因系第三代社保卡发卡于四季度

开始快速放量所致。

2、报告期内，在股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的增速与收入增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增速基本持平，较上年同期增长32.15%；

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36,941.59万元，较期初增长32.70%，主要系应收账款、存货

增加、非同一控制下并购产生的商誉所致。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司将持续助力政府优化服务环境、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构建标

准统一、覆盖广泛、应用便捷、可持续的综合服务运营体系，让社保卡承载“共同富裕” 的使命，不断将

“民生温度”传递到千家万户。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中， 预计2021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40%， 实际同比增长32.22%； 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0%

-40%，实际同比增长32.19%。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的相关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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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SCC�Growth�I�Holdco�B,�Ltd.、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 ） 根据持股5%以上股东SCC�

Growth� I� Holdco� B,� Ltd.（简称“SCC� Holdco� B” ）和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上海喆德” ）出具的《关于东鹏控

股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于2021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两股东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两股东非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两股东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遵循谨慎性原则，减持时

比照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相关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021年12月13日， 本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3），截至2021年12月9日，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4,016,5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772%。

2021年12月28日， 本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81），2021年12月10日至2021年12月28日期间，SCC� Holdco� B和

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21,703,10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8228%。

2022年2月11日，本公司再次收到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

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简称“告知函” ），2022年2月10日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1,524,6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81%。

自减持计划披露以来，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本公司股份37,244,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280%,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经

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CC�

Holdco�B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11日-2021年12月9日 11.14 610.2206 0.5125

集中竞价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月9日 12.18 234.4215 0.1969

大宗交易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39 600.0441 0.5040

集中竞价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80 370.7000 0.3113

大宗交易 2022年2月10日 11.95 77.4901 0.0651

上海喆德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24日-2021年12月9日 11.19 334.5492 0.2810

集中竞价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月9日 12.19 222.4600 0.1868

大宗交易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39 836.5061 0.7026

集中竞价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81 363.0600 0.3049

大宗交易 2022年2月10日 11.95 74.9797 0.0630

合计 3,724.4313 3.1280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CC�Holdco�B

合计持有股份 7,923.7555 6.6549 6,030.8792 5.06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923.7555 6.6549 6,030.8792 5.06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上海喆德

合计持有股份 7,667.0467 6.4393 5,835.4917 4.9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67.0467 6.4393 5,835.4917 4.9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持有股份 15,590.8022 13.0943 11,866.3709 9.96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90.8022 13.0943 11,866.3709 9.96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在《招股说明书》作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如果在锁定

期满后2年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SCCHoldco� B、上海喆德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SCCHoldco� B、上海喆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

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SCC�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